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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进修须知
一、来院进修人员必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临床科室原则上要求：大学本科毕业在相关岗位工作三年以上，大专毕业工作五年以

上，要求有医师资格证、执业证；

2、进修医技专业的人员必须是医技中专以上毕业并从事专业工作三年以上；要求有专业

技术资格证；

3、进修护理专业的人员必须是护理专业毕业并取得护士资格证、执业证，并已注册（在

有效期内）；

4、进修人员必须身心健康，工作责任心强。

二、进修人员须凭报到通知按时来我院报到，如不能按期报到，必须提前一周与我院联系，

否则不予保留进修名额。报到时必须出示执业证、资格证、专业技术资格证等原件,以便

核验。同时必须按照我院疫情防控要求严格执行，未按要求执行者不予接收。

三、进修人员必须参加由院感科组织的理论和技能考核，熟悉医院院感防控要求，经考试

合格后方可上岗。

四、进修人员应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我院规章制度，履行岗位职责，全心全意为病人

服务。进修人员必须服从所在科室的业务安排，按期在各个病区进行轮转，并按要求参加

我院的政治学习及有关的学术活动。

五、进修医生必须参加质控科及医务科组织的《广东省病历书写规范》考核，熟悉医院有

关医疗制度，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进修医生不能代替本院医生进行医疗会诊，不能模

仿本院医生在正式医疗文件上签名，疾病诊断证明、出院诊断证明、死亡医学证明等不能

单独签名。进修医师需做好病案的规范书写。出现有质量问题的病历处理如下：

①第一次发现丙级病历者停止进修、下岗学习（由质控办、教学办组织），经考核合格并

报医务科质控办及教学管理科讨论批准后方可继续进修，并扣继续教育Ⅱ类学分 50%；

②第二次发现丙级病历者终止其进修资格；

③第一次发现乙级病历，书面批评，扣继续教育Ⅱ类学分 20%；

④第二次发现乙级病历，处理同①；

⑤第三次发现乙级病历，处理同②；

⑥以上处理均在进修鉴定表中记录，必要时知会原单位。

六、进修人员应在进修前安排好原单位的工作及个人的有关事宜，节假日期间需按科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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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参与值班工作及补休，不可累积假期连续补休。进修人员进修期间不享受探亲假；请病

假需持正规医疗单位的病假证明；原则上不准请事假，如有特殊情况需提供事假证明材料。

请假 2天内报进修科室审批，超过 3天（含）需持公函和请假证明报进修科室和教学管理

科审批办理。请假天数累计超过一周（自然日），需补回相应进修时间，否则不予办理结

业；请假天数累计超过一个月（自然日），医院将取消进修资格，不作进修结业。

七、进修期间如出现以下情况者，将被取消进修资格，并通知原单位处理：

1. 违反职业道德规范，收受药品回扣、“开单提成”，收受病人及其家属的“红包”或

馈赠物品者；

2. 进修期间因服务态度差，或责任心不强，而造成医疗事故或严重医疗差错者；

3. 不服从进修科室的领导或工作安排者；

4. 组织纪律性差，违反我院考勤规定者；

5. 违反我院请假和疫情防控外出管理规定，未经审批擅自脱岗者或私自外出者；

6. 其它违反有关制度按规定应终止进修者。

八、进修人员带走或借出我院技术资料和标本，必须经进修科室批准，必要时要报教学管

理科、医务科等相关职能科室批准。

九、进修人员应按原定计划进行学习，中途不予更改；如确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者，需由

原单位出具公函并由我院根据进修科室具体情况决定。如申请延长进修时间者，应提前一

个月提交书面申请，并经进修科室、教学管理科批准方能延期。进修人员若因个人原因中

途退学，原则上不予退还进修费用。

十、进修人员进修期满，离院前必须办理离院手续，所借物品、书籍全部归还。未经同意

逾期不离院者，按日罚款。丢失或破坏物品，按价或折价赔偿。

十一、进修期限在三个月以上（部分科目需六个月或一年），经科室考核合格者，我院将

颁发继续教育学分证明及结业证书（若遗失证书，不予补发，仅补发进修证明），若有下

列情况者，不予颁发结业证书：

1. 进修实际时间少于三个月者（含请假未满三个月者）；

2. 业务水平差、不能胜任工作要求者；

3. 违反医院相关制度，不应发予结业证书者。

进修生签字： 选送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